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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JJF 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JJF 1001-2011《通用计量

术语及定义》和 JJF 1059.1-2012《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共同构成本规范

制定的基础性系列规范。

本规范的主要校准方法参考了JJG 1161-2019《矿用硫化氢气体检测仪检定

规程》、JJG 678-2007《催化燃烧式甲烷测定器检定规程》、JJF 1048-1995《数

据采集系统校准规范》、GB 16808-2008《可燃气体报警器控制器》、GB/T

50493-2019《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GB 12358-2006

《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通用技术要求》等标准和技术法规。

本规范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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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控制系统

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固定式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控制系统(GDS)的校准。

本规程不适用于无线传输、矿用的固定式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控制系统

(GDS)的校准

2 引用文件

JJG 678-2007 催化燃烧式甲烷测定器检定规程

JJG 1161-2019 矿用硫化氢气体检测仪检定规程

JJF 1048-1995 数据采集系统校准规范

GB 12358-2006 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通用技术要求

GB 16808-2008 可燃气体报警器控制器

GB/T 50493-2019 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

3 术语

3.1 GDS 控制系统 Gas Detection System

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系统。

[GB/T 50493-2019，前言]

3.2 GDS 控制器 GDS Controller

接收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器发出浓度信号值的控制单元，能够显示控制

及数据存储。

3.3 示值误差一致性 Consistency of indication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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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S 控制器显示值与可燃气体、有毒气体检测报警器显示值一致程度。

4 概述

GDS 系统由安装在现场的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探测器和安装在控制室内的控制单

元、数据采集模块、工作站等组成。固定式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器通过 GDS

系统（气体检测报警系统）可以实现集实时监测、预警处理、远程控制、设备管理于

一体。

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器将采集的气体浓度转换成模拟信号、数字信号（有

线数字信号、无线数字信号）传输至 GDS,GDS 同步显示、保存检测值，根据检测值与

设定报警值进行比较，当检测到的浓度值超过或低于设定报警器值时，开启声光报警

器或启停相关设备。

5 计量特性

计量特性要求见表 1

表 1计量特性要求

项目 在线 GDS 控制系统 GDS 控制器

示值误差 满足可燃气体、有毒气体检测

报警器检定规程或校准规范规

定的示值误差要求。

±3%FS

示值误差一致性 ±3%FS /

重复性 满足可燃气体、有毒气体检测

报警器检定规程或校准规范规

定的重复性要求。

≤2%

响应时间 满足可燃气体、有毒气体检测

报警器检定规程或校准规范规

定的响应时间要求。

≤1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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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功能 声、光报警及控制连锁功能应正常

日计时误差 ≤30s

负载特性 / ≤0.5%FS

注：1、FS 表示仪器满量程。

2、在线 GDS 控制系统不进行负载特性的校准 。

3、GDS 控制器不进行示值误差一致性的校准 。

6 校准条件

6.1 环境条件

6.1.1 环境温度：（15～35）℃。

6.1.2 相对湿度：≤80%。

6.1.3 应无影响 GDS 控制器正常工作的电磁场。

6.2 校准用计量器具及配套设备

6.2.1 气体标准物质

采用由国家计量行政部门批准的有证气体标准物质（简称标准气体），其测量范

围、相对扩展不确定度应满足各气体检测报警器检定规程或校准规范的要求。

6.2.2 电子秒表

分度值不大于 0.01s，日计时误差：±0.5s。

6.2.3 电阻箱

测量范围（0～1000）Ω，准确度等级不低于 0.5 级。

6.2.4 直流电流表

测量范围 DC:（0～30）mA，准确度等级不低于 0.2 级。

6.2.5 标准信号源

测量范围 DC:（0～30）mA，准确度等级不低于 0.1 级。

6.2.6 通用电子计数器

测量范围（0.1mHz～1.05GHz），MPE:±110-5
。

7 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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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GDS 控制器外观及通电检查

7.1.1 外观及通电检查

7.1.2 GDS 控制器主电源应采用 220V、50Hz 交流电源，电源线输入端应设接线端子

且应设有保护接地端子。

7.1.3 GDS 控制器应具有中文功能标注。

7.1.4 GDS 控制器应具有声、光报警功能以及信息储存、调用、浓度显示等功能。

7.1.5 GDS 控制器应有报警计时装置。

7.1.6 GDS 控制器通电后应能正常工作，显示清晰、完整。

7.2 GDS 控制器的调整

按 GDS 控制器使用说明书的要求对仪器进行预热，使 GDS 控制器处于稳定的工作

状态。根据可燃气体、有毒气体检测报警器的量程、测量种类、报警设定点、单位对

GDS 控制器进行调整，使 GDS 控制器每一通道与其相对应的可燃气体、有毒气体检测

报警器量程、测量种类、报警设定点、单位保持一致。

7.3 GDS 报警功能及控制功能检查

7.3.1 在线 GDS 控制系统报警功能及控制功能检查

通入大于 GDS 控制器报警设定点浓度的气体标准物质，当 GDS 控制器显示示值超

过报警设定值时，观察 GDS 控制器声、光报警是否正常；GDS 控制系统有控制连锁功

能，观察控制连锁动作值是否正常。

7.3.2 GDS 控制器报警功能及控制功能检查

使用标准信号源输出大于 GDS 控制器报警设定点（mA 值）的信号值，按公式（1）

计算：观察 GDS 控制器声、光报警是否正常；GDS 控制器有控制连锁功能，观察控制

连锁动作值是否正常。

0b
m

b AX
R
AA  （1）

式中：

bA ——报警设定点对应值，mA；

mA ——气体检测报警器输出量程，mA；

0A ——气体检测报警器输出理论下限值，mA；

R——气体检测报警器的量程，µmol/mol、%L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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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X ——GDS 控制器报警设定点，µmol/mol、%LEL、%；

注：1、模拟信号输入适用于7.3.1、7.3.2的校准。

2、数字信号输入仅适用于7.3.1的校准。

7.4 示值误差

7.4.1 在线 GDS 控制系统示值误差

7.4.1.1 GDS 控制器显示值与通入的气体标准物质标准值的示值误差满足可燃气体、

有毒气体检测报警器检定规程或校准规范规定的示值误差要求。

注：1、需满足 7.4.1.1 示值误差要求后，方可进行 7.4.1.2 示值误差一致性的校准。

7.4.1.2 在线 GDS 控制系统示值误差一致性

按照各气体检测报警器检定规程或校准规范规定的检定点，依次对可燃气体、有

毒气体检测报警器通入标准气体，待 GDS 控制器显示值稳定后，同时读取 GDS 控制器

显示值和现场气体检测报警器显示值，每种浓度重复测量三次，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

GDS 控制器显示值（ GX ）和现场气体检测报警器显示值( jX )。在线 GDS 控制系统示

值误差一致性按公式（2）计算：

   
FS%100FS%100 jG0j0G

z 






R
XX

R
XXXX

X （2）

式中：

zX ——在线 GDS 控制系统示值误差一致性，%FS；

GX ——GDS 控制器显示平均值，µmol/mol、%LEL、%；

jX ——现场气体检测报警器显示平均值，µmol/mol、%LEL、%；

0X ——气体标准物质，µmol/mol、%LEL、%；

R——现场气体检测报警器量程，µmol/mol、%LEL、%；

7.4.2 GDS 控制器示值误差

使用标准信号源模拟各气体检测报警器的输出信号（mA），校准点为各气体检测

报警器量程的下限值、中值、上限值，重复测量三次，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 GDS 控制

器示值，示值误差按公式（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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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S%100

0X
m

G

f 











R

AA
A
RX

X （3）

式中：

fX ——GDS 控制器示值误差，%FS；

GX ——GDS 控制器显示平均值，µmol/mol、%LEL、%；

mA ——GDS 控制器输入量程，16mA；

R——GDS 控制器量程，µmol/mol、%LEL、%；

xA ——标准信号源输出值，mA；

0A —— GDS 控制器输入理论下限值，4mA；

7.5 重复性

7.5.1 在线GDS控制系统重复性

通入各气体检测报警器检定规程或校准规范规定重复性浓度的气体标准物质，待

GDS控制器显示值稳定后记录示值。重复上述测量步骤6次，分别记录读数 iX ，按公式

(4)计算相对实验标准偏差为重复性:

100%
1-

)(
1

6

1i

2
i

r 






n

XX

X
s （4）

式中：

iX ——GDS 控制器显示值第 i次测量的示值；

X ——GDS 控制器显示值示值 6次的算术平均值；

7.5.2 GDS控制器重复性

使用标准信号源模拟各气体检测报警器 50%量程的输出信号（mA），待 GDS 控制

器显示值稳定后记录示值。重复上述测量步骤 6 次，分别记录读数 iX ，按公式(4)计

算相对实验标准偏差为 GDS 控制器重复性。

7.6 响应时间

7.6.1 在线 GDS 控制系统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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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入零点气体校准仪器零点后，通入各气体检测报警器检定规程或校准规范规定

的响应时间浓度的气体，记录 GDS 控制系统显示的稳定示值，然后通入零点气体使仪

器回零，再次通入各气体检测报警器检定规程或校准规范规定的响应时间浓度的气体，

同时用表秒记录从通入气体标准物质瞬时起到在线 GDS 控制系统显示的稳定示值 90%

的时间，重复测量 3次，取 3次测量的算术平均值作为 在线 GDS 控制系统的响应时间。

7.6.2 GDS 控制器响应时间

使用标准信号源模拟各气体检测报警器 50%量程的输出信号（mA），模拟信号输

出的同时启动秒表，待 GDS 控制器显示值稳定后停止秒表，重复测量 3次，取 3次测

量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该仪器的响应时间。

7.7 负载特性

检定、校准的各气体检测报警器如用于 GDS 控制系统应校准其输出信号及输出信

号的负载特性。将气体检测报警器输出端串接电阻箱，按照各气体检测报警器检定规

程或校准规范规定的检定点或校准点进行校准，使用直流电流表分别读取各气体检测

报警器在外接负载为 0Ω和 300Ω时的输出信号值（mA），每点测量三次，取其算数平

均值为该报警器各点的输出信号值，按公式(5)计算输出信号值转换为各气体检测报警

器对应的气体浓度值。按公式(6)计算其负载误差：

 0x
m

d AA
A
RX  （5）

式中：

dX ——输出信号值转换为对应的气体浓度值，µmol/mol、%LEL、%；

mA ——气体检测报警器输出量程，mA；

R——气体检测报警器量程，µmol/mol、%LEL、%；

xA ——直流电流表测量值，mA；

0A ——气体检测报警器输出理论下限值，mA；

FS%1000dd300
z 




R
XXX （6）

式中：

zX ——气体检测报警器负载误差，%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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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00X ——负载为 300Ω时报警器显示的平均值，µmol/mol、%LEL、%；

d0X ——负载为 0Ω时报警器显示的平均值，µmol/mol、%LEL、%；

R——气体检测报警器量程，µmol/mol、%LEL、%；

7.8 日计时误差

7.8.1 具有物联网自动校时功能的控制系统，无需进行日计时误差校准。

7.8.2 不具有物联网自动校时功能的控制系统并且 GDS 控制系统有时钟脉冲输

出端子的，使用通用计数器校准日计时误差。

7.8.3 无时钟脉冲输出端子，用秒表计时 24h 的误差作为该仪器的日计时误差。

8 校准结果表达

校准结果应在校准证书或校准报告上反映，校准证书或报告至少包括以下信息；

a）标题，如“校准证书”或“校准报告”；

b）实验室名称和地址；

c）进行校准的地点（如果与实验室的地址不同）；

d）证书或报告的唯一性标识（如编号），每页及总页数的标识；

e）送校单位的名称和地址；

f）被校对象的描述和明确标识；

g）进行校准的日期，如果与校准结果的有效性和应用有关时，应说明被校对象的

接受日期；

h）如果与校准结果的有效性和应用有关时，应对被校样品的抽样程序进行说明；

i）校准所依据的技术规范的标识，包括名称及编号；

j）本次校准所用测量标准的溯源性及有效性说明；

k）校准环境的描述；

l）校准结果及测量不确定度的说明；

m) 对校准规范的偏离说明；

n）校准证书或校准报告签发人的签名、职务或等效标识，校准员、核验员的签名以及

校准日期；

o）校准结果仅对被校对象有效的声明；

p) 未经实验室书面批准，不得部分复制证书或报告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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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原始记录格式见附录A1、A2，校准证书内页格式见附录B1、B2，测量不确

定度评定示例见附录C、附录D。

9 复校时间间隔

由于复校时间间隔的长短是由 GDS 控制系统的使用情况、使用者、GDS 控制系统

本身质量等因素所决定，因此送校单位可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自主决定复校时间间隔，

建议不超过 1 年。如果对 GDS 控制系统的检测数据有怀疑或 GDS 控制系统更换主要部

件及修理后，建议对 GDS 控制系统重新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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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1

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控制系统（在线）

原始记录格式（参考）

委托单位： 证书编号：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制造厂商： 校准地点：

校准环境温度： ℃ 湿度： %RH

校准依据：

测量标准及主

要配套设备

仪器名称 型号规格 出厂编号 不确定度/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 证书号 有效日期

一、外观及通电检查：

二、报警功能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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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示值误差：

通道/

测量气体
量程

标准气体

浓度值

现场气体报警器显示值 在线 GDS 控制系统显示值
在线 GDS 控

制系统示值

误差

在线 GDS

控制系统

示值误差

一致性

在线 GDS 控制

系统示值误差

的扩展不确定

度

显示值 平均值 显示值 平均值

四、重复性：

通道 测量气体 示值 1 示值 2 示值 3 示值 4 示值 5 示值 6 平均值 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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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响应时间及日计时误差：

通道 测量气体 响应时间 平均值 日计时误差

校准员： 核验员： 校准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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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2

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控制器

原始记录格式（参考）

委托单位： 证书编号：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制造厂商： 校准地点：

校准环境温度： ℃ 湿度： %RH

校准依据：

一、外观及通电检查：

二、报警功能检查：

三、示值误差：

测量标准及主

要配套设备

仪器名称 型号规格 出厂编号 不确定度/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 证书号 有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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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 测量气体 量程 输出标准信号值

GDS 控制器显示值
GDS 控制器示值

误差

GDS 控制器示值

误差的扩展不确

定度
显示值 平均值

四、重复性：

通道
输出标准

信号值
示值 1 示值 2 示值 3 示值 4 示值 5 示值 6 平均值 重复性

五、响应时间及日计时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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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
输出标准

信号值
响应时间 平均值 日计时误差

六、负载特性：

标准气体

物质

报警器显

示值
平均值

报警器输出信号对应

浓度值（负载：0Ω）
平均值

报警器输出信号对应浓

度值（负载：300Ω）
平均值

负载误差

zX

校准员： 核验员： 校准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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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1

证书内页格式

校准结果（在线）

通道 气体标准

物质

重复性 响应时间 日计时误差

校准项目
校准结果

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控制系统（在线）

1、外观及通

电检查

2、报警功能

检查

3、示值误差

通道及测量

气体和量程

标准气体

浓度值

现场气体

报警器显

示值

在线 GDS 控

制系统显示

值

在线 GDS 控

制系统示值

误差一致性

在线GDS控制系统

示值误差的扩展

不确定度

4、重复性、响应时间、日计时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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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2

证书内页格式

校准结果

通道 输出标准

信号值

重复性 响应时间 日计时误差

5、负载特性

气体标准物质
报警器显

示平均值

报警器输出信号对应浓度值

（负载：0Ω）平均值

报警器输出信号对应浓度值

（负载：300Ω）平均值

校准项目 校准结果（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控制器）

1、外观及通

电检查

2、报警功能

检查

3、示值误差

通道及测量

气体和量程

输出标准

信号值

输出信号值

对应的气体

浓度值

GDS 控制器

显示值
示值误差

GDS 控制器示值误

差的扩展不确定

度

4、重复性、响应时间、日计时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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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GDS 控制器示值误差的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实例

C.1 概述

以一台可燃气体 GDS 控制器量程为 100%LEL 为例，评定其 GDS 控制器示值误差的

不确定度。

C.1.1 环境条件：符合本校准规范规定的环境条件。

C.1.2 测量标准：标准信号源。

C.1.3 测量方法：使用标准信号源模拟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的输出信号（mA），校准

点为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量程的下限值、中值、上限值，重复测量三次，取其算术平

均值作为 GDS 控制器示值减去标准信号源模拟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输出信号（mA）对

应的气体浓度值。

C.2 测量模型

C.2.1 测量模型

 
FS%100

0XG

f 











R

AA
A
RX

X m （C.1）

式中：

fX ——DGS 控制器示值误差，%FS；

GX ——GDS 控制器显示平均值，µmol/mol、%LEL、%；

mA ——GDS 控制器输入量程，mA；

R——GDS 控制器量程，µmol/mol、%LEL、%；

xA ——标准信号源输出值，mA；

0A —— GDS 控制器输入理论下限值，mA；

C.2.2 灵敏度系数

RX
Xc 1

G

f
1 

 (C.2）

mx

f
2

1
AA

Xc 
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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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2 传播率公式

因各输入量之间不相关，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

22

)(1)(1)()()( x
m

Gx
22

2G
22

1f 











 Au

A
Xu

R
AucXucXuc

则：   2
2

2
1fc uuXu  （C.4）

C.3 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C.3.1 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 G1 Xu ：

使用标准信号源依次模拟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的输出信号为 4mA(0%LEL)、12mA

（50%LEL）、20mA(100%LEL)的标准信号。重复测量 10 次，测量结果见表 C.1。

表 C.1 各校准点测量结果示值

标准信号值

（对应浓度值）
仪器示值 平均值

4.000mA

(0%LEL)

0.8

%LEL

0.1

%LEL

0.2

%LEL

0.8

%LEL

0.9

%LEL

0.57%LEL

0.9

%LEL

0.9

%LEL

0.8

%LEL

0.2

%LEL

0.1

%LEL

12.000mA

（50%LEL）

50.1

%LEL

50.2

%LEL

50.8

%LEL

50.9

%LEL

50.7

%LEL

50.6%LEL

50.8

%LEL

50.7

%LEL

50.9

%LEL

50.8

%LEL

50.1

%LEL

20.000mA

(100%LEL)

100.8

%LEL

100.9

%LEL

100.9

%LEL

100.1

%LEL

100.1

%LEL

100.63%LEL

100.9

%LEL

100.9

%LEL

100.8

%LEL

100.8

%LEL

100.1

%LEL

各校准点分别按公式（C.5）计算相对实验标准偏差 s：

9

)(
10

1i

2
0G






XX
s （C.5）

各校准点三次测量（n=3）的标准不确定度 )( GXu 按公式（C.6）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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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sXu G )( （C.6）

各校准点的标准不确定度 )(1 GXu 的结果见表 C.2。

表 C.2 各校准点的标准不确定度计算结果

标准信号值（对应浓度值） s/%LEL )( GXu /%LEL

4mA

(0%LEL) 0.36 0.21

12mA

（50%LEL） 0.33 0.19

20mA

(100%LEL) 0.37 0.21

C.3.2 由标准信号源（754型过程校验仪）引入的测量结果 )( 02 Xu 不确定度分量属于B

类分量；包含因子取 3k ，根据754型过程校验仪精确度为：±(0.01％+0.005mA)

可得:

  LEL%002 Xu = (0.01%×4+0.005) mA/ 3 = 0.0031mA

  LEL%5002 Xu =(0.01%×12+0.005) mA/ 3 = 0.0036mA

  LEL%10002 Xu =(0.01%×20+0.005) mA/ 3 = 0.0040mA

C.4 标准不确定度汇总

C.4.1 标准不确定度汇总表 C.3

表C.3标准不确定度汇总表

被检点
不确定度分

量

不确定度来

源
 ixu

i
i x

fc



灵敏系数  ixucu ii 

4mA

(0%LEL)

1u
被校仪器测

量重复性
0.21%LEL FS%100

LEL%100
1

 0.21%FS

2u 标准信号值 0.0031mA FS%100
mA16
1

 0.019%FS

12mA 1u
被校仪表测

量重复性
0.20%LEL FS%100

LEL%100
1

 0.20%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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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计算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按式 C.4（即下式）计算：

  2
2

2
1fc uuXu  (C.4)

各校准点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 fc Xu  为：

校准点 0%LEL：   FS%21.0019.021.0 222
2

2
1fc  uuXu

校准点 50%LEL：   FS%19.0022.019.0 222
2

2
1fc  uuXu

校准点 100%LEL：   FS%21.0025.021.0 222
2

2
1fc  uuXu

C.6 扩展不确定度

取包含因子 k=2，则各校准点示值误差的扩展不确定度按式 C.7 计算：

cukU  （C.7）

校准点 0%LEL： U =0.42%FS≈0.5%FS，k=2

校准点 50%LEL：U =0.38%FS≈0.4%FS，k=2

校准点 100%LEL：U =0.42%FS≈0.5%FS，k=2

（50%LEL）
2u 标准信号值 0.0036mA FS%100

mA16
1

 0.022%FS

20mA

(100%LEL)

1u
被校仪表测

量重复性
0.23%LEL FS100

LEL%100
1

 0.23%FS

2u 标准信号值 0.0040mA FS%100
mA16
1

 0.025 %FS



JJF(新)146－2024

22

附录 D

在线 GDS 控制系统示值误差的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实例

C.1 概述

以一台硫化氢气体检测报警器对应的在线GDS控制系统量程为100µmol/mol为例，

评定其在线 GDS 控制系统示值误差的不确定度。

C.1.1 环境条件：符合本校准规范规定的环境条件。

C.1.2 测量标准：国家有证气体标准物质。

C.1.3 测量方法：先用零点气和满量程 80%的气体标准物质对现场报警器进行调整，

再通入浓度为满量程 20%、50%和 80%的气体标准物质，待示值稳定后，记录气体通入

后在线 GDS 控制系统的实际读数，每个点重复测量 3次，取 3次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在

线 GDS 控制系统示值，按公式计算示值误差 x ，取绝对值最大值的作为在线 GDS 控制

系统的示值误差。

C.2 测量模型

C.2.1 测量模型

%100
S

S 



x
xx

x （C.1）

式中：

x ——在线 GDS 控制系统相对误差，%；

x——在线 GDS 控制系统显示平均值，µmol/mol；

Sx ——标准气体浓度值，µmol/mol；

C.2.2 灵敏度系数

s
1

1
xx

xc 


 (C.2）

2
ss

2 x
x

x
xc 

 (C.3）

C.2.2 传播率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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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各输入量之间不相关，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

22

)()(1)()()( s2
ss

s
22

2
22

1 
















 xu

x
xxu

x
xucxucxuc

则：   2
2

2
1c uuxu  （C.4）

C.3 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C.3.1 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1 xu ：

通入浓度为满量程 20%、50%和 80%左右的（浓度分别为：20.1µmol/mol、

50.2µmol/mol、80.1µmol/mol）硫化氢气体标准物质，在重复性条件下连续进行 10 次

测量，在线 GDS 控制系统各校准点测量结果见表 C.1。

表 C.1 在线 GDS 控制系统各校准点测量结果示值

标准气浓度

μmol/mol

测得值μmol/mol

1 2 3 4 5 6 7 8 9 10 x

20.1 20 21 20 20 21 21 20 21 20 20 20.4

50.2 50 52 53 51 52 51 51 52 51 50 51.3

80.1 82 82 82 81 84 84 82 81 81 82 82.1

GDS 控制系统各校准点分别按公式（C.5）计算相对实验标准偏差 s：

9

)(
10

1i

2
i






xx
s （C.5）

GDS 控制系统各校准点三次测量（n=3）的标准不确定度 )(xu 按公式（C.6）计算：

n
sxu )( （C.6）

GDS 控制系统各校准点的标准不确定度 )(1 xu 的结果见表 C.2。

表 C.2 在线 GDS 控制系统各校准点的标准不确定度计算结果

浓度值μmol/mol s/μmol/mol )(xu /μmol/mol

20.1 0.52 0.30



JJF(新)146－2024

24

50.2 0.95 0.55

80.1 1.10 0.64

C.3.2 硫化氢气体标准物质的定值引入的不确定度 )( s2 xu 分量属于 B类分量，标

准物质证书上给出的标准气体的相对扩展不确定度为：

氮气中硫化氢气体标准物质 20.1μmol/mol（ 2,  %2rel  kU ）

氮气中硫化氢气体标准物质 50.2μmol/mol（ 2,  %2rel  kU ）

氮气中硫化氢气体标准物质 80.1μmol/mol（ 2,  %2rel  kU ）

可得:

μmol/mol20.0
2
μmol/mol1.20%2)( s

rel 


 x
k
Uxu s

μmol/mol50.0
2
μmol/mol2.50%2)( s

rel 


 x
k
Uxu s

μmol/mol80.0
2
μmol/mol1.80%2)( s

rel 


 x
k
Uxu s

C.4 标准不确定度汇总

C.4.1 标准不确定度汇总表 C.3

表 C.3 标准不确定度汇总表

被检点
不确定度分

量

不确定度来

源
 ixu

i
i x

fc



灵敏系数  ixucu ii 

20

μmol/mol

1u
在线 GDS 控

制系统测量

重复性

0.30

μmol/mol
%100

μmol/mol1.20
1

 1.49%

2u 标准浓度值
0.20

μmol/mol

%100
μmol/mol1.20
μmol/mol4.20

2 
1.01%

50

μmol/mol

1u
在线 GDS 控

制系统测量

重复性

0.55

μmol/mol
%100

μmol/mol2.50
1

 1.10%

2u 标准浓度值
0.50

μmol/mol
%100

μmol/mol2.50
μmol/mol3.51

2 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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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计算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按式 C.4（即下式）计算：

  2
2

2
1c uuxu  (C.4)

在线 GDS 控制系统各校准点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 xu c 为：

校准点 20μmol/mol：   %80.101.149.1 222
2

2
1c  uuxu

校准点 20μmol/mol：   %50.102.110.1 222
2

2
1c  uuxu

校准点 20μmol/mol：   %30.102.180.0 222
2

2
1c  uuxu

C.6 扩展不确定度

取包含因子 k=2，则在线 GDS 控制系统各校准点示值误差的扩展不确定度按式 C.7

计算：

cukU  （C.7）

校准点 20μmol/mol： U =3.6%，k=2

校准点 50μmol/mol：U =3.0%，k=2

校准点 80μmol/mol：U =2.6%，k=2

100

μmol/mol

1u
在线 GDS 控

制系统测量

重复性

0.64

μmol/mol
%100

μmol/mol1.80
1

 0.80%

2u 标准浓度值
0.80

μmol/mol

%100
μmol/mol1.80
μmol/mol1.82

2 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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